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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城区应急管理局关于注销莆田市荔城区
浩榕化工产品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函

镇街街道办事处：
依据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2012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5号公布，根据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79号修正）等规定和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注销莆田市荔城区浩榕化工产品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。具体企业名单、经营地址、许可证编号及有效期和注销原因见附件，请你单位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名单，对其加强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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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经营地址
	许可证编号及有效期
	注销原因

	1
	莆田市荔城区浩榕化工产品店
	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八二一中街575号
	闽莆荔危经字〔2021〕000010号
2021.4.28-2024.4.27
	证件
已到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抄送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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